
债券代码：136780                                        债券简称：H16 腾越 2 

 

广东腾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品种二）债券购回申报结果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重要提示： 

⚫ 标的债券合计拟使用购回资金总额：449,976,081.60 元 

⚫ 本期债券合计购回申报数量：74,998 手 

⚫ 本期债券合计购回成交数量：69,766 手 

⚫ 购回申报分配比例：93.07%（精确到 0.01%） 

⚫ 分配到本期债券的拟使用购回资金金额：7,869,604.80 元 

 

腾越建筑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已于 2026 年 2

月 24 日披露《广东腾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品种二）债券购回实施公告》，于 2026 年 2 月 27 日披露《广东腾越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债券购回第一次提示性

公告》，于 2026 年 3 月 4 日披露《广东腾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

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债券购回第二次提示性公告》，于 2026 年 3 月 10

日披露《广东腾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

二）债券购回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自律监管规则

适用指引第 4 号——公司债券和资产支持证券信用风险管理》等规定，公司及其

关联方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碧桂园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合称“重组主体”）

拟使用自有资金对 H16 碧园 5、H16 腾越 2、H19 碧地 3、H20 碧地 3、H20 碧地



4、H1 碧地 01、H1 碧地 02、H1 碧地 03、H1 碧地 04 等公司债券（以下合称或

单称“标的债券”）进行购回（以下简称“本次购回”）。本次购回登记期为 2026

年 2 月 27 日至 2026 年 3 月 12 日，购回资金兑付日为 2026 年 4 月 2 日。 

 

一、本次购回申报情况 

根据《广东腾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

种二）债券购回实施公告》，本次购回资金总额上限不超过 450,000,000 元人民币

（以下简称“购回总金额”）。如在购回登记期内，各标的债券持有人申报金额（各

标的债券申报数量×各标的债券购回净价）之和（以下简称“购回申报总金额”）

不高于购回总金额，标的债券持有人的申报全部获配。如在购回登记期内，购回

申报总金额高于购回总金额，则按照每一位标的债券持有人的申报金额等比例

（比例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原则确定每一位申报登记的标的债券持有人获配的购

回金额及购回数量（如存在尾数不满一手的情况，则采取舍尾取整的方式计算），

不同债券最终获配比例可能不同。 

本次购回实施前，本期债券托管数量为 469,255 手。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 购回登记期结束后， 最终确定本期债券

合计购回申报数量为 74,998 手（749,980 张），债券面值为 70,498,120.00 元。根

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及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标的债

券购回申报面值总计为 4,029,435,300.00 元，依据购回方案计算购回申报分配比

例为 93.07%（精确到 0.01%）。本期债券合计购回成交数量为 69,766 手（697,660

张），拟使用购回资金金额为 7,869,604.80 元人民币。本次购回的债券完成注销

后，本期债券剩余托管数量为 399,489 手。购回结果详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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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780 H16 腾越 2 74,998 69,766 7,869,604.80 5,232 

本次购回登记期为 2026 年 2 月 27 日至 2026 年 3 月 12 日，购回资金兑付

日为 2026 年 4 月 2 日。本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为登记购回的投资人办理兑付。 未成交的登记购回债券将由本公司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出撤销申请。 

 

二、购回资金兑付办法 

（一）本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上海分公司进行本期债券购回资金兑付。

本公司将在本次购回资金兑付日前 2 个交易日将本期债券的购回资金足额划付

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

券购回资金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上海分公司认

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本期债券购回资金。 

（三）本次公司购回的“H16 腾越 2”债券将按相关规定予以及时注销。 

 

三、相关机构及联系方式 

1、发行人：腾越建筑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碧桂园大道 1 号碧桂园中心七楼 705 室 

联系人：腾越债券项目组 

联系电话：13336453515 

2、受托管理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9 号金融街中心南楼 16 层 

联系人：国泰海通证券腾越债券项目组 

联系电话：010-83939216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广东腾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

一期）（品种二）债券购回申报结果公告》之盖章页） 

 

 

 

 

 

 

腾越建筑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